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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深化北京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实施意见》发布

北京市将构建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

证券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资管计划启动
11家证券公司已就255亿元出资签署发起协议

编者按 今年以来，受多重因素

影响，民营企业债券违约率明显上升，

金融市场和部分金融机构对民企风险

偏好有所下降，形成负面反馈循环。

单纯依靠市场力量自我校正短期内很

难见效，需要对市场非理性行为及时

校正。在此情况下，各方积极作为，推

出具有实质利好的政策和措施，向市

场传递积极明确的支持信号，修复民

营企业融资能力，不断为民营经济营

造更好发展环境，帮助民营经济解决

发展中的困难

本报讯 记者彭江报道：11 月 2
日，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联合北京
银保监局筹备组、北京证监局等部门共
同组织召开“北京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
金融服务推进会”，并发布《关于进一步
深化北京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
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提出，北京市将设立
市融资担保基金，构建政策性融资担
保体系，鼓励担保机构和再担保机构
积极开展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人
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在中关村示范区开
展外汇政策试点，进一步提升民营和
小微企业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各部
门将进一步优化企业营商环境，推动
减少小微企业融资附加费用，在人民
银行端将企业开户申请审批时间缩减
至1个工作日，完善企业信用信息共享
机制，探索搭建北京市小微企业金融
服务平台，为民营和小微企业创造良
好的融资环境。具体来看，《实施意
见》主要有六方面亮点。

亮点一，设立专项再贴现额度。
结合北京辖区金融机构再贴现业务需
求情况，营业管理部将向人总行新争
取的再贴现额度，全部用于支持小微
和民营企业；目前配置的专项额度达
到70亿元，在营业管理部全部再贴现
额度中的占比超过60%。

具体来说，营业管理部运用70亿
元低成本央行资金，专门为小微、民营
企业签发或收受票据办理再贴现，引
导金融机构票据融资业务向小微、民
营企业倾斜。通过循环使用，每年可
支持小微、民营企业获得不少于 120
亿元的票据融资。此外，营业管理部
还将继续用好300亿元的常备借贷便
利额度，为辖区内符合条件的金融机
构发放小微和民营企业贷款提供及时
的流动性支持。

亮点二，打造民营、小微企业票据
融资服务直通车。为用足用好专项再
贴现额度，营业管理部着手简化审批流
程，明确对低于一定金额的小微、民营
企业票据于2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提
高再贴现额度使用效率，进一步保障实
现120亿元的年度投放目标。同时，在
中关村中心支行增设再贴现窗口，便利
示范区金融机构办理再贴现业务。

亮点三，用好民营企业债券融资
支持工具。营业管理部第一时间与北
京市有关政府部门对接，结合企业意
愿锁定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同时推
动协调金融机构、债券市场专业机构
积极参与，共同支持暂时遇到流动性
困难但有市场、有前景、技术有竞争力
的民营企业债券融资。

亮点四，引导辖内银行切实降低小

微企业贷款利率。《实施意见》进一步明
确、细化相关要求，推动切实降低企业
融资成本。一是要求定向降准范围内
的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
率不高于2018年第一季度。二是要求
辖内各银行建立小微贷款成本、利率、
收益分配跟踪监测机制，确保相关激励
措施向分支机构有效传导；新发放小微
企业贷款平均利率应较实施内部资金
转移价格优惠措施前有所下降。

亮点五，拓展外债宏观审慎管理试
点。营业管理部近期在中关村开展资
本项目便利化政策试点，主要内容一是
试点范围扩大至中关村示范区“一区十
六园”高新技术企业；二是实施资本项
目收入结汇支付便利化政策，符合条件
的试点企业在办理资本项目外汇收入
境内支付时，无需事先逐笔向银行提交
真实性证明材料，凭支付明令直接办
理；三是升级外债便利化政策，允许非
投资性试点企业使用外债资金开展一
定范围内股权投资，试点企业外债注销
登记改由银行直接办理。

亮点六，优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体系。营业管理部将进一步整合各方
信息以及政策资源，构建“互联网+大
数据+金融”的小微企业组合金融服
务体系，探索研究搭建小微企业金融
综合服务平台的工作方案。

本报讯 记者周琳报道：中国证券
业协会推动设立证券行业支持民营企
业发展资管计划工作日前全面启动。
10月31日，证券业协会组织召开“证券
行业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系列资产管理
计划”发起人会议，11家证券公司作为
联合发起人就255亿元（部分公司在此
前约定基础上追加了出资）出资规模签
署了协议，作为共同发起人发起行业系
列资产管理计划。

证券业协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

示，发起人协议明确约定了各发起人
自愿按照不低于前期意向的首次出资
金额，在不晚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
前以自有资金投入系列资管计划，并
通过向下设立资产管理计划等形式，
吸引银行、保险、国有企业和政府平
台等资金，达到撬动千亿元规模资金
并开展具体业务的目的。发起人协议
约定系列资管计划应当专项用于帮助
有发展前景的上市公司纾解股权质押
困难，以提供流动性支持的财务投资

为主要手段，以保持上市公司控制权
和治理结构相对稳定为主要目标，更
好服务实体经济，支持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为保障发起人协议有效性，
协议还明确了协议各方的权利义务及
相关违约责任，并约定各发起人应当
就系列资管计划的募集和运作情况定
期报告。据了解，目前各证券公司已
分别启动系列资管计划设立工作，有
部分系列资管计划已提交基金业协会
备案。

本报讯 记者祝惠春报道：中国证监会关于试点
定向可转债并购的话音刚落，就有上市公司积极
尝鲜。

11月2日，赛腾股份公告称，公司拟筹划发行定
向可转换债券及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事宜，公司
本次拟购买的标的资产属于先进制造行业，公司已经
委托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等中介机构论证并设
计方案。公司股票自11月2日开市起停牌。

11月1日，证监会表示，近期多家上市公司积极
研究在并购重组时引入定向可转债，部分公司已提出
了切实可行的方案。证监会将结合企业具体情况，积
极推进以定向可转债作为并购重组交易支付工具试
点，支持包括民营控股上市公司在内的各类企业通过
并购重组做优做强。

据了解，下一步，证监会将继续发挥市场机制作
用，持续研究和顺应市场主体诉求，创造条件支持各类
企业通过并购重组优化资源配置，实现高质量发展。

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
（合同编号:CCB2018006-SZ2），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含各分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
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方。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各债务人及其担保人，立即向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及其
他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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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名称

深圳市骤至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深圳市国泰华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滦深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豪艇房车销售有限公
司
深圳市众生利工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利恒新星实业有限公
司
深圳市盛旭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显微电子有限公司

新一佳超市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一佳吉心投资有限
公司

安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深圳市爱迪融丰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深圳市安轩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深圳市宝安联和实业有限公
司

深圳市鹏王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神州创宇低碳技术有
限公司

合计

借款合同编号

借2015综118福田

借 2015 综 7590 福田、补借 2015
综 7590 福田、补借 2015 综 7590
福田-1

借2014额0377福田

额成201502108盐田

借成201504352盐田

借2012商0518盐田

借成201400329盐田

借2013额0370盐田

借2015额07621宝安

借2010固0393宝安R

借 2015 流 02815 宝安、借 2016 流
48809宝安

借 2014 综 410 南山、借 2015 流
06807南山

借2015流03209宝安

借2011村0745龙岗

借成201605834宝安

借成2014033南山（展借2014033
南山）

保证人名称

深圳市天略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江门市蓬江区金麒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天
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丘振良、关晓影

深圳国泰华纺织品有限公司、深圳东方绿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国泰华（襄
阳）纺织企业有限公司、湖北国泰华控股有限公司、陈勤丰、黄爱珍

深圳市明宏联科技有限公司、深圳瑞德电器有限公司、张满珍、郑坚焕、茅
文俊

徐超、朱平

深圳市星空工贸有限公司、刘文辉、王星、任夫男
深圳市恒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君膳餐饮有限公司、王建军、丁伟
民、王建荣
深圳市利恒新星实业有限公司、王建军、王建荣
黄山市中显微电子有限公司、张继海、李百泉、周卫华、刘海峰、尤荣法、林
鲁坚
深圳市新一佳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新一佳吉心投资有限公司、常德
市新一佳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佳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李彬兰
常德市新一佳投资有限公司、新一佳超市有限公司、深圳市新一佳商业发
展有限公司、李彬兰
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安防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安防智能（中
国）有限公司、涂国身、李志群

吉林市鑫港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市富野食品有限公司、吉林鑫
港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中矿国龙（北京）投资有限公司、陈海丰、张淇

深圳市银和梓轩投资有限公司、淮安市筑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江苏省安
芯数字置业有限公司、江苏省和安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合肥未来计算机技
术开发有限公司、陈洪

联思源电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玉壶轩房地产有限公司、张雨、黄
建彪、谢剑锋、谢小珊

薛婷、薛命平、马丹

戴礼潜、戴礼和、曾奕萍、曾樱子、张家文、方卓君、深圳市嘉仕得电子有限
公司、神州创宇低碳技术投资（北京）有限公司、惠州市神州创宇低碳技术
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华广韵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抵押人名称

江门市蓬江区金麒贸易发展有限公司、邱
振良

深圳市国泰华投资有限公司、黄爱珍

张满珍

朱平

刘文辉

深圳市利恒新星实业有限公司

吴文雷

深圳市中显微电子有限公司

-

常德市新一佳投资有限公司

安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吉林市鑫港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安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银
和梓轩投资有限公司、江苏省安芯数字置
业有限公司、淮安市筑博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

深圳市鹏王实业有限公司

陈霖、曾樱子、方卓君、张家文

质押人名称

-

深圳市国泰华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滦深科技有限公司

-

-

深圳市利恒新星实业有限公司

-

深圳市中显微电子有限公司

-

-

安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吉林鑫港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吉林市鑫港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

深圳市宝安联和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鹏王实业有限公司、薛
命平、薛婷

深圳市神州创宇低碳技术有限
公司

基准日：2018年4月30日
基准日债权本金

（折合人民币金额）

29,429,335.43

62,884,126.48

20,855,232.08

16,000,000.00

11,987,485.18

246,012,696.01

18,885,960.55

104,847,249.82

100,000,000.00

29,999,954.83

325,000,000.00

222,483,145.36

85,620,000.00

81,058,513.25

22,562,193.66

11,651,650.00

1,389,277,542.65

基准日债权利息
（折合人民币金额）

7,779,177.89

8,334,748.66

6,882,288.72

2,607,784.59

1,886,793.73

50,227,948.24

6,165,988.09

33,014,437.88

14,995,740.04

3,299,653.51

8,616,704.98

43,473,873.15

7,391,892.14

15,981,533.32

365,529.85

4,449,843.76

215,473,938.55

基准日债权余额
（本息合计）

37,208,513.32

71,218,875.14

27,737,520.80

18,607,784.59

13,874,278.91

296,240,644.25

25,051,948.64

137,861,687.70

114,995,740.04

33,299,608.34

333,616,704.98

265,957,018.51

93,011,892.14

97,040,046.57

22,927,723.51

16,101,493.76

1,604,751,481.20

担保方式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质
押

保证+抵押+质
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质
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质
押

保证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质
押

保证+抵押+质
押

保证+抵押

保证+质押

保证+抵押+质
押

保证+抵押+质
押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2018年11月5日

附债权清单（单位：元）

以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8年4月30日的债权金额，债权实际金额以生效法律文书或相关债权文件约定标准计算为准。

今年以来，一些民营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遇到市场、
融资、转型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引起各方关注。这些
困难与企业经营能力有一定关系，比如市场需求放缓
影响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增多等，但更多是外源性融资
收缩的结果。

民营企业外源性融资收缩主要是因为最近两年的
去杠杆和信用收紧。去杠杆是为了防范化解金融风
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监管政策对于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十分奏效，主要
表现为金融资产增速放缓。随着金融体系资产迅猛扩
张势头得到控制，去杠杆进程也走向了防止实体经济
继续盲目加杠杆，无序扩张。

但是，信用是分层的，有高有低。在我国有一个很
特殊的现象，那就是最能创造价值即投资回报的民营
企业却拥有极低的商业信用，于是在银行收缩信用过
程中首当其冲。

银行作为一个经营实体，存在着股东回报的硬约
束。因此，选择信用较好的资产，如利率债、地方债等
本无可厚非。但事情还有另一面，就是银行信用定价
能力存在缺陷。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
政府信用过度依赖；第二，对担保过度依赖；第三，信贷
政策执行容易“一刀切”。以后者为例，即使不少民营
企业的发展有前景、产品有市场、技术有竞争力，未来
也有一定的订单和现金回流，但却容易在贷款政策执
行中“躺枪”。

理论上来讲，银行贷款给企业，就是金融资本与产
业资本的合作，并借此参与产业资本利润分配。因此，
选择与谁合作，怎么合作就是能力问题了。当前，银行
在资产端十分倚重的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债务都面临着
十分严格的调控与监管。未来，加大信贷倾斜力度，在
新增贷款中，不断地提高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授信的
比重应该是趋势。

但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在贷款时缺乏的恰恰是抵
押资产，这就是银行眼下的难题。如何解决上述问题，
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近期指出，银行要尽可能降低
对抵押担保的过度依赖。监管层鼓励指导银行业金融
机构在加强风险识别判断和提高风险管控水平的基础
上，不断降低对抵押担保的依赖。同时，更多地依托企
业良好的信用记录、市场竞争能力、财务状况等，发放
更多的无担保、无抵押的贷款。

这就意味着金融资源的配置开始更多依靠市场机
制。如此一来，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要求也需要更加
市场化。银行花时间培养一支“懂企业、懂技术、懂趋
势”的经营队伍，已经十分紧迫了。

主动作为 服务企业
温宝臣

本报讯 记者温济聪报道：11月2日，沪深证
券交易所分别启动信用保护工具业务试点工作，并
成功达成了首批信用保护合约，这是沪深证券交易
所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运用市场化方式
支持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政策部署，缓解民营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问题，在中国证监会指导下，积极研究
推出的交易所市场信用保护工具。

上交所方面，11月2日，国泰君安证券和中信
证券成为首批信用保护卖方，共达成2笔信用保护
合约交易，参考实体包含了不同主体评级的民营企
业，分别为红狮控股集团 （民营企业，AAA） 和
金诚信 （民营上市公司，AA）。国泰君安证券和
中信证券分别为上述民营企业近期发行公司债的主
承销商，其为自己主承销的民营企业客户提供信用
保护，有利于向市场释放积极信号，提升市场信
心，保障民营企业债券的顺利发行。

上交所先行先试推出信用保护工具，开创了券
商服务企业客户的新模式，券商可以为发行人提供

“公司债券融资+信用保护工具”的综合融资解决
方案，这将显著增强券商承销机构服务企业客户、
特别是民营企业客户债券融资的能力。

当日，深交所首批信用保护工具业务试点涉及
名义本金合计1.3亿元，参考实体包括苏宁电器集
团有限公司和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首批信用保
护工具均以龙头民营企业作为参考实体，与其公司
债券一级市场发行同步推进，以达到增强投资者认
购信心、助力债券发行和降低发行人融资成本的目
的。首批试点均采用信用保护合约形式，由交易双
方一对一签订合约且不可转让。

沪深交易所表示，将尽快研究发布信用保护
工具相关业务规则，推进信用保护合约和信用保
护凭证业务常规化开展，充分发挥服务民营企
业、创新企业、中小企业特色和优势，拓宽民营
企业融资途径，同时持续提升风险防控能力，保
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
的融资环境。

支持民营企业债券融资

交易所首批信用保护合约达成

赛腾股份尝鲜

首例可转债并购即将落地

多措并举破解民营企业融资困境


